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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04 月 18 日，系江苏新

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注册地位于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 号 729-3 室，法定代表人为唐志华。经

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

发；货物进出口；模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随着常州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常州地区现有比亚迪、理想汽车等客户以及

其他潜在客户的汽车外饰件就近配套需求不断增加。公司经过市场调研和考察论

证，拟在常州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路东侧，敬业路以南”地块内筹

划实施“常州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简称“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100227.25 万元，总占地面积 72.9 亩（折合约 48607 平方米），新建生产用房及

辅助用房，新建总建筑面积 41601.75 平方米（计容面积 73963.40 平方米），购

置涂装线、注塑机等设备及设施共 223 台套，建设自动化的汽车饰件产品生产线，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汽车保险杠 50 万套、汽车轮眉饰板 50 万套、尾门/翼

子板总成 50 万套的生产能力。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公司“常州饰件系统智

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获得了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备案许

可，备案证号：武新区委备[2023]83 号，项目代码为 2305-320451-04-01-650617，

备案时考虑建设门内护板总成 50 万套，根据后期厂房设计及市场需求问题，该

产品决定不纳入本项目建设内容。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公众从各自利益出发，将对工程持不同的

态度。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经济

及环境的影响范围，使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

“《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因此，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按照《办法》要求开展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即：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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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公司网站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2023 年 9 月 1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公开了征求意见稿，并在常

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同步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在《江南时报》刊登了 2 次公开信息（2023 年 9 月 15 日、

9 月 18 日）；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通过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以上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和反馈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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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

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政府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示主要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常州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以东，敬业路以南； 

建设内容及规模：生产能力为年产保险杠总成、汽车轮眉饰板、尾门/翼子板总

成各 50 万套；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联系人：房工 

联系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以东，敬业路以南 

联系方式：15995082374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环评单位：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朱工 

联系电话：18862328770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经纬大厦 903 室 

电子邮件：975964709@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网址：http://www.czhkhj.cn/news_detail.php?id=309。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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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

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会用

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1.2 公示日期 

2023 年 5 月 23 日 

2.1.3 符合性分析 

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委托常州华开环

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因此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信息首次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满足《办法》第九条规定的

要求；本次公示内容包含了第九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建设单位在常州华开环

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进行首次公开，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为

项目所在地环评单位官方网站。 

综上，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内容、日期以及方式等均符合《办

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办法》的要求，2023 年 5 月 23 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czhkhj.cn/news.php）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网络载体为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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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首次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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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

位应当公开相关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主要内容 

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委托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编制的《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常州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初步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

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意见，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czhkhj.cn/news.php 

2、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通过电话或 E-mail 联系，由电子邮件的形式索取简本，或至常州市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以东，敬业路以南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

系统有限公司建设地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联系电话：18862328770 

E-mail：975964709@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zhkhj.cn/news_detail.php?id=309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议，并简要说明原因。即日起，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

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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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

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 10 个工作日（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内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公司咨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相关信息，

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3.1.2 公示时限 

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 

3.1.3 符合性分析 

公示内容包含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其中征求意见稿为主

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采用网络平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和公众

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同步公开，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其中登报公

开信息不少于 2 次，公示方式和时限均符合《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综上，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在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zhkhj.cn/news.php）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网络载体为项目所在地

环评公司官方网站，符合《办法》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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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2023 年 9 月

1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江南时报》对征求

意见稿相关信息进行了 2 次公示（2023 年 9 月 15 日和 9 月 18 日），公示截

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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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项目第一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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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项目第二次报纸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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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9 月在项目所在地附近村口富裕 111 线 44 号电线杆处进

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位于项目所在地为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开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使更多的民众了解了项目建设和环评信息，公

示期间没有公众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的公众全部为项目周边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

居民，调查对象符合《办法》要求，公示图片如下： 

   

图 3.2-3  项目张贴公示图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可至建设单位（常州市武进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林南路以东，敬业路以南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

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3 年 9 月 1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建设单位、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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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公众未提出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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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2023 年 9 月 1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表明本项目基本得到了项目

所在地周边广大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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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7 日对《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常州

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报批稿）》、《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

限公司常州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

全文公示，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部分内容涉及商业机密未进行公开，其余内容不含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公开的

环评全本内容和报批稿内容一致。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通过常州华开环境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网络平台进行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含公众参与说明）网

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公众参与说明公示截图如下： 

 

图 6.2-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网上全本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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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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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公众可至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凤林南路以东，敬业路以南）查阅存档备查纸质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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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常州

饰件系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无

未采纳的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常州饰件系

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

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常州新泉志和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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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 环评委托书 

 

 

 


